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对会计师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 

 

担任公司 2013 年度审计工作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向公司

全体股东就公司《2013 年年度报告》出具了瑞华审字[2014]63060052 号带强调

事项无保留意见类型的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了上述《审计报告》后，对会计师的强调事项表示充分的

尊重与重视，并特就有关强调事项所涉及的事项作出专项说明如下： 

一、会计师所强调事项 

担任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所强调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一）所述，贤成矿

业及子公司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在 2013 年进行了破产重整，现处于重整

计划执行期，子公司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硫酸、磷铵生产线已于 2014 年

3 月恢复生产。贤成矿业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

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对影响会计师发表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导致会计师发表上述强调事项的原因如下： 

1、公司目前正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该重整计划执行期将于 2014年 7 

月 20日结束； 

2、公司控股子公司创新矿业于 2013 年 12 月结束破产重整程序，仍处于重

整计划执行阶段及项目建设期、生产恢复阶段。 

三、公司及公司董事会所采取的保障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 

公司于 2013年 12月底结束重整程序后，公司及公司董事会采取了以下措施

以保障公司重整计划的顺利执行和保障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1、完善公司的内部法人治理机制 

公司重整程序结束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均进行了较大力度的调 

整，并已着手根据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重新对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进行梳理和修

订，以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法人治理机制。 

目前公司的“三会”运作已恢复正常的运作，为保障公司重整计划的顺利执



行以及开展下一步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管理基础和决策基础。 

2、公司经过重整后，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隐患已基本消除。目前公司的重 

整计划实施基本顺利，预计可于 2014年 7月 20日前实施完毕。 

3、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经过重整后，影响其发展的 

重大隐患也已基本消除。目前，该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项目建设情况进展顺

利，磷酸一铵项目已搭建完成，并已于 2014年 3月 25日启动硫酸分厂、磷铵分

厂的复产工作。截至目前其硫酸分厂、磷铵分厂已进入正常生产运行阶段，产品

质量达到国家标准。创新矿业合成氨项目预计于 2014年 7月建成，2014年 9月

投产。此外，创新矿业也将根据资金的具体筹集情况，适时启动联碱、复合肥等

其他项目。 

公司同时正结合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情况，重新制定有关的子公司管理制

度，以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 

4、根据公司《重整计划》，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将积极

开发拓宽业务范围，在通过重整程序完成缩减股本后，将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在

全国范围内比选、引入能对公司重整完成后的持续经营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向

公司注入的净资产的评估值应不低于 20 亿元，且重组完成后未来三年，不考虑

重组完成后转增送配等股本变动因素的前提下，公司每股收益平均不得低于 0.4

元的有实力重组方，向公司注入优质资产，以彻底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

利能力。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公司董事会目前所采取的上述措施，可有效保障公 

司重整计划的顺利执行及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专此说明。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28日 

 


